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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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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許芷婕  
訴訟代理人  陳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家新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薷  
訴訟代理人  蕭盛文律師
複代理人    江蘊生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詩涵  
訴訟代理人  何文雄律師
            楊家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21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許芷婕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許芷婕新臺幣壹拾柒萬壹仟陸佰捌拾元及自民國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許芷婕其餘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上訴駁
    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28，餘由上訴人許芷婕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拾柒萬壹仟陸佰捌拾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許芷婕（下逕稱其名）主張：許芷婕於民國109年8月26日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即派遣至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每日工作12小時，月平均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嗣於109年10月7日凌晨，因製作口罩之機器故障改用手操作時，不慎發生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右側中指伴有異物之撕裂傷伴有指甲受損2cm」、「右側中指遠端指骨移位開放性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無法從事原約定之工作，且因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相關規定，爰依勞基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3條之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醫療費用補償1萬1567元、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失能補償12萬0330元；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第193條、第195條、第227條之1、483條之1、487條之1第1項規定、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萬1567元、不能工作損失94萬4064元、勞動能力減損84萬8303元、就醫交通費用2萬8080元、慰撫金130萬元。起訴聲明：㈠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應連帶給付許芷婕304萬83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許芷婕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應連帶給付許芷婕68萬2368元，及均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許芷婕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許芷婕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再連帶給付許芷婕236萬5963元，及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聲明第二項許芷婕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答辯聲明：對造上訴駁回。
二、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則以：關於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請求部分，就請求醫療費用補償，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與本件事故無因果關係，且應扣除已付之醫療費用3000元、2370元；就請求原領工資補償，許芷婕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可工作，故不得請求原領工資補償，縱認可請求補償原領工資，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且總額應扣除丞景公司已給付1萬7631元、1萬4798元及勞保局已給付之9萬4214元；就請求失能補償，應依許芷婕於系爭職災前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總日數計算平均工資，再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為計算。關於許芷婕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部分，許芷婕所受之系爭傷害不可歸責於家新公司，且許芷婕就系爭職災與有過失；就請求醫療費用及不能工作損失之抗辯同上；就請求勞動能力減損，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函所附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下稱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稱許芷婕之勞動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為不可採信，如認有勞動力減損，亦應以日薪1370元為計算基礎；就請求就醫交通費用，許芷婕因系爭職災受傷之部位僅右手中指，並非腿腳部，其餘手指及左手亦無受傷，當無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就醫之情形，其請求計程車車費顯無必要；就請求慰撫金，其請求數額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部分廢棄。㈡許芷婕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對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2至204、264、270頁）：
　㈠許芷婕於109年8月26日與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即派遣至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又許芷婕109年9月份應領薪資金額為3萬1522元。
　㈡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正常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5時；109年9月11日起改為中班（夜班），正常工作時間自下午5時至凌晨2時（中間休息時間共1小時）。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許芷婕於109年10月5日中班工作時間自109年10月5日下午5時至109年10月6日凌晨5時【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29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05頁】，實領薪資為1788元（見勞專調卷第86頁）。
　㈢許芷婕於109年10月6日至家新公司上夜班，於109年10月7日凌晨，因操作機器不慎發生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系爭傷害。
　㈣109年10月6日許芷婕於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中，巡迴檢查結果欄下午6點至8點及10點至12點之欄位簽章。惟許芷婕事發時所操作之機台並非當日上工之初所使用之釘台機（即並非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所檢查之釘台機），故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他釘台機，結果許芷婕使用第二臺釘台機，肇致許芷婕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受傷。
　㈤口罩釘台之操作方式非屬自動感應，係由操作員將口罩半成品放入釘台，待對準與鬆緊帶之位置後，再經操作員腳踩啟動釘台打入釘針。
　㈥109年10月7日許芷婕由同事陪同至新北市樹林區仁愛醫院（下稱樹林仁愛醫院）急診就醫，經治療後隨即出院返回公司。嗣後許芷婕於110年1月19日及2月1、3、10、16、18、24日始至臺大醫院門診，持續到110年11月4日都有就診。
　㈦許芷婕與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5日作成調解筆錄，約定：
　1.109年11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此期間薪資補償部分，雙方同意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6日以匯款方式給付1萬4798元（已經扣除109年11月至110年4月之勞健保勞工自付額）給許芷婕。
　2.丞景公司同意許芷婕自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工作。（見勞專調卷第177至178頁）
　㈧許芷婕未依110年4月15日調解筆錄於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工作，經丞景公司於110年5月7日對許芷婕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僱傭關係於110年5月7日終止（兩造間確認僱傭關係訴訟，經本院113年度勞上字第85號判決確定）。
　㈨許芷婕聲請傷病給付，勞工局核付109年10月9日至111年7月21日止，許芷婕已受領勞工保險傷病給付9萬4214元（明細見原審卷第251、252頁），勞工局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第13級核付90日，計7萬2000元。
　㈩丞景公司分別於109年10月8日給付醫療費用3000元、同年月15日給付醫療費用2370元，並於109年12月10日以匯款方式給付許芷婕原領工資補償1萬7631元，另又以匯款方式給付許芷婕原領工資補償1萬4798元。
　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因系爭職災，涉嫌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07號起訴，嗣經新北地院112年易字第775號審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請求職災補償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同法第63條之1第1、2項規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復按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同法第34條之1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或失能時，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災害保險事故者，雇主依本法第59條規定給予之補償，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本法第59條第3款及第4款規定標準計算之」。
　2.查許芷婕於109年8月26日與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即派遣至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許芷婕於109年10月6日至家新公司上夜班，於109年10月7日凌晨，因操作機器不慎發生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可知許芷婕是派遣勞工，丞景公司是派遣事業單位，家新公司是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之要派單位。而家新公司使用許芷婕發生系爭職災，則許芷婕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負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之雇主補償責任，於法有據。茲就許芷婕請求補償之金額，分項審認如下：
　　⑴請求醫療費用補償1萬1567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因自109年10月7日起迄今，已陸續支付醫藥費1萬1567元，並提出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門診收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等門診收據為證（見勞專調卷第75至81頁、原審卷一第115至157頁），經核前開收據內容均屬許芷婕為治療所受傷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雖辯稱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部分與系爭職災無因果關係云云，然依臺大醫院110年12月16日診斷證明書所載：「病人自109年10月工作中發生事故後，即有明顯憂鬱症狀，於精神科診所診治下，症狀仍未改善，因此自110年10月29日起於本院精神科門診就診，目前積極治療下，仍有明顯恐慌、焦慮與憂鬱症狀，建議仍需規律治療」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頁），堪認許芷婕所支出之精神科醫療費用，屬許芷婕因手指壓傷後遺症之醫療費用支出，與本件事故具有因果關係，上開所辯並非可採。前開許芷婕請求之醫療費補償總計1萬1567元（計算式：860＋10,707＝11,567），扣除丞景公司於109年10月8日已付醫療費用3000元，及同年月15日已付醫療費用2370元（見不爭執事項㈩），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補償6197元（11,567－3,000－2,370＝6,197），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⑵請求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部分：
　　　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2年（109年10月7日起111年10月6日）醫療期間之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計算式：日薪1788元×22天×24個月）一節。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抗辯：依樹林仁愛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許芷婕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然可以工作，故不得請求原領工資補償，縱認可請求補償原領工資，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且總額應扣除丞景公司已給付1萬7631元、1萬4798元及勞保局已給付之9萬4214元等語。經查：
　　　①許芷婕不能工作期間共208天：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謂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係指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中所約定之工作。關於許芷婕不能工作期間之相關事證如下：
　　　　109年10月7日許芷婕由同事陪同至樹林仁愛醫院急診就醫，經治療後隨即出院返回公司。嗣後許芷婕於110年1月19日及2月1、3、10、16、18、24日始至臺大醫院門診，持續到110年11月4日都有就診。此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
　　　　樹林仁愛醫院於109年10月7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病患於109年10月6日急診縫合手術（共4針）及鋁板固定，至10月7日門診共1次，宜門診追蹤治療，不宜粗重工作約個半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參（見勞專調卷第209頁）。
　　　　樹林仁愛醫院於109年11月2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至11月23日門診共9次，宜復健科門診追蹤治療，不宜粗重工作2個半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按（見勞專調卷第211頁）。
　　　　臺大醫院於110年2月24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病人於110年2月18日做指甲床整形手術併關節授動術，於110年2月3日、10日、24日共3次門診，門診持續追蹤治療」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憑（見勞專調卷第83頁）。
　　　　原審就「從109年10月7日事故發生時起，原告許芷婕能否繼續從事口罩機器操作的工作？若否，約在何時起可以從事機器操作的工作？」等問題函請臺大醫院鑑定（見原審卷二第97頁），臺大醫院鑑定結果稱：「㈠許女士於109年10月7日右手中指發生事故，並於樹林仁愛醫院實施手術，於110年2月l日至本院金山分院骨科門診，當時其右手中指僵硬，活動度為0度（包括近端指節及遠端指節），稍微碰到即引起10分痛之痛感，判斷是有發生所謂之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且指甲床變形，故於110年2月18日進行手術。主要是指甲床整形術並對近端指節實行關節授動術。手術後雖然活動度略有進步，但110年4月14日門診複診時仍呈現僵硬狀態。…㈡許女士於109年10月07日事故後有『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硬；右側中指遠端指骨開放性骨折後併關節僵直』之主要診斷，並受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所苦，曾長期於本院骨科接受診治，ll2年10月20日另至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接受工作適任性之鑑定。l09年10月7日事故後之三個月內無法從事口罩機器操作之工作，事故後三至六個月若能按其健康狀況與能力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本有恢復從事工作之可能性，惟因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其難以勝任工作之期間可延長為六個月以上，甚至可達一年以上」等語，有臺大醫院112年12月4日函所附回復意見表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21、123頁）。
　　　　許芷婕與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5日在原審進行勞動調解程序時，曾就下列事項達成合意，該調解筆錄記載：1.109年11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此期間薪資補償部分，雙方同意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6日以匯款方式給付1萬4798元（已經扣除109年11月至110年4月之勞健保勞工自付額）給許芷婕。2.丞景公司同意許芷婕自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工作（見不爭執事項㈦）。
　　　　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病患民國109年12月25日起迄今於本醫療體系總院、雲林分院、金山分院之骨科、復健科、職業醫學科等科別就診。建議自109年10月初傷時起算至少休養9個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參（見勞專調卷第325頁）。
　　　　綜上事證，本院審酌許芷婕於109年10月7日系爭職災發生後，先係至樹林仁愛醫院就診，其後自109年12月25起至臺大醫院醫療體系就診，於110年2月18日因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且指甲床變形，故於110年2月18日在臺大醫院進行指甲床整形手術併關節授動術，臺大醫院亦因許芷婕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而認許芷婕難以勝任工作之期間可延長為六個月以上，嗣許芷婕於110年4月15日在原審進行勞動調解程序時，經評估自身狀況後同意於110年5月3日恢復出勤等一切情狀，認許芷婕在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工作之期間係自109年10月7日起至110年5月2日，共208天。至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診斷證明書雖建議其不能工作期間至少9個月以上云云，惟依前述臺大醫院112年12月4日函所附回復意見表之內容，可知係因許芷婕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致延長不能勝任工作期間，然許芷婕本人經自行評估其身體狀況後已表示同意自110年5月3日復工，堪認自110年5月3日起並無不能從事工作之情事。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雖主張依樹林仁愛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許芷婕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然可以工作云云，惟許芷婕之原本工作為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見不爭執事項㈠），其操作口罩機器之工作本屬粗重工作，且使用手操作仰賴甚深，許芷婕既因系爭職災致其右手手指受有系爭傷害，依前述臺大醫院之鑑定意見，自無從於短期內從事原本機器操作之工作，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上開所辯，為無足採。
　　　②許芷婕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
　　　　查依許芷婕與丞景公司間於109年8月26日簽立之派遣勞動合約第4條、第6條約定，雙方約定薪資係以時計算，時薪為158元，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有派遣勞動合約可稽（見勞專調卷第199頁）。又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正常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5時；109年9月11日起改為中班（夜班），正常工作時間自下午5時至凌晨2時（中間休息時間共1小時）。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其於系爭職災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175元×8小時=1400元）。許芷婕雖主張應以系爭職災前1日之實領薪資1788元為計算基準云云，惟系爭職災前1日實領薪資1788元之計薪期間係自109年10月5日下午5時至109年10月6日凌晨5時（見不爭執事項㈡），此薪資數額除正常工時8小時之外尚包括延長工時之工資，依前引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非得以之作為計算原領工資之計算基礎。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主張應以1370元計算云云，惟此主張與前述許芷婕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不符，亦非可採。
　　　③準此，以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時工資1400元，乘以不能工作之208天，計得原領工資補償數額為29萬1200元（計算式：1400元×208天＝291,200元），扣除丞景公司曾給付工資補償1萬7631元、1萬4798元（見不爭執事項㈩），及勞工局已給付職業傷病給付9萬4214元（見不爭執事項㈨），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補償16萬4557元（計算式：291,200－17,631－14,798－94,214＝164,557），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⑶請求失能補償12萬0330元部分：
　　　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1規定，應以許芷婕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標準計算失能補償。又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經查，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見不爭執事項㈡），至系爭職災發生日即109年10月7日，工作未滿6個月，許芷婕此段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3萬8902元（見勞專調卷第85至86頁薪資帳戶，交易日109年8月28日至109年10月7日存款金額加總），除以此段期間之總日數41日，則平均日薪為949元（計算式：38,902÷41=949，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又許芷婕因系爭職災，經勞工局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第13級核付90日，計7萬2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㈨）。則以前述平均日薪949元，乘以給付日數90日，計得8萬5410元（949元×90日＝85,410元），再扣除勞工局已給付之失能補償7萬2000元（見不爭執事項㈨）後，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失能補償1萬3410元（計算式：85,410－72,000＝13,410），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⑷綜上，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醫療費用補償6197元、原領工資補償16萬4557元、失能補償1萬3410元，合計18萬4164元（計算式：6,197＋164,557元+13,410＝184,164）。
　3.按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即許芷婕就同一事故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於其獲得補償金額範圍內，得抵充其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兩者性質上為重疊合併。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職業災害補償18萬4164元，已如前述；另許芷婕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85萬4048元（詳下述）。因許芷婕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有理由範圍，已較其依勞基法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之金額為高，故本院無再就勞基法之請求命為給付必要。
　㈡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上開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個人權益之法律、習慣法、命令、規章等，而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職安法第1條規定參照），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復按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本文規定：「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全模、特定用途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本文規定：「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再者，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4項規定：「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2.經查，許芷婕係因家新公司未使許芷婕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未於衝壓機械（即釘台機）設有安全護圍等防護措施，致許芷婕右手遭釘台機壓傷，有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之職業災害檢查報表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71頁），家新公司違反前引按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本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本文之保護勞工規定，具有過失，而家新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則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家新公司應對許芷婕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丞景公司並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3.再按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茲就許芷婕請求賠償之金額，分項審認如下：
　　⑴請求醫療費用1萬1567元部分：
　　　許芷婕請求賠償醫療費用1萬1567元，業據其提出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門診收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等門診收據為憑，已如前述，核屬有據。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抗辯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與系爭職災無因果關係一節為不足採，亦如前述（見第四之㈠之2之⑴段所載）。
　　⑵請求不能工作損失94萬4064元部分：
　　　許芷婕因系爭職災不能工作期間自109年10月7日起至110年5月2日，共208天，且系爭職災前一日正常工時工資為1400元，均認定於前（見第四之㈠之2之⑵段所載），是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致不能工作之工資損失為29萬1200元（計算式：1400元×208天＝291,200元）。
　　⑶請求勞動能力減損84萬8303元部分：
　　　①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5％：
　　　　許芷婕主張其因系爭職災所減損之勞動能力比例為15％，計算至其強制退休年齡65歲止，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84萬8303元等語，並以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為據。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稱：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係依據其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為說明，該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是系爭職災發生後約1年後才開立，其診斷內容與先前樹林仁愛醫院及臺大醫院自己先前之診斷證明所述均不同，其可信性自有可議；又其他醫療院為勞動能力減損之鑑定時，均會另外安排受鑑定人至醫院1至2次，進行各項理學檢查、晤談，且鑑定報告中會對應全人勞動力減損之比例說明，最後核定一明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而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僅泛稱許芷婕之勞動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未經理學檢查，僅依書面資料估算許芷婕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程序過於簡略，其意見不可採信等語。經查，觀諸許芷婕所提其於樹林仁愛醫院急診X光照片（見勞專調卷第265頁），顯示其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壓碎之情狀，可知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所載診斷病名「右側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硬；右側中指遠端指骨開放性骨折後併關節僵直」（見勞專調卷第325頁），與樹林仁愛醫院109年10月7日、109年11月2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右側中指伴有異物之撕裂傷伴有指甲受損2cm」、「右側中指遠端指骨移位開放性骨折」（見勞專調卷第209、211頁），或臺大醫院110年6月2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右側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硬」（見勞專調卷第267頁），其內涵並無不同，均係指系爭傷害，臺大醫院據此做為鑑定許芷婕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之基礎，自非不具可信性。又依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之記載，該院係根據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第六版第15章上肢障害為綜合評估，依樹林仁愛醫院之病歷資料，及許芷婕於該院門診所呈現之臨床症狀、徵象（患側手握力、指力減損 ；患部關節活動度減損；患側手部操作表現減損），將許芷婕所任職業工作種類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始認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有該回復意見表及所附許芷婕於臺大醫院之病歷、影像報告、神經傳導暨肌電圖檢查報告（神經部）、復健部職能治療紀錄等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77至453頁）。經核該鑑定意見係根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之客觀病歷、影像報告等資料所為之專業鑑定，且前述病歷等資料中亦可見各項理學檢查（見原審卷一第421頁）及許芷婕主訴（見原審卷一第301頁）之內容，並非憑空任意為之，自堪採信。至鑑定方法本有多樣，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僅以臺大醫院之鑑定方法與其他醫院有所不同，或其鑑定結果非以特定數字表現，即謂鑑定結果不可採信云云，為不足取。而就臺大醫院所認定被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在13％至17％之範圍內，究應採何比例，兩造均未能提出有利於己之積極事證，則應取其中間數即15％為計算，方為公允。
　　　②應以月薪3萬0800元為計算基礎：
　　　　許芷婕主張應按系爭職災前1日薪資1788元為計算基礎等語，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抗辯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等語。查許芷婕與丞景公司間之派遣勞動合約約定採時薪制，許芷婕於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均認定於前（見第四之㈠之2.之⑵之②段所載），則以月休8日，每月上班22日計，許芷婕每月正常工時工資為3萬0800元（計算式：1400元×22日＝30,800元），是應以月薪3萬0800元為本項之計算基礎。
　　　③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而勞動能力減損64萬9636元：
　　　　查許芷婕係00年00月00日出生（見勞專調卷第83頁），其年滿65歲時為000年00月00日，本院業已認定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給付許芷婕計至110年5月2日之不能工作損失，則自110年5月3日起至000年00月00日止，以前述月薪3萬0800元、勞動能力損失比例15％為計算基礎，再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許芷婕得請求一次給付減少勞動能力損害64萬9636元【計算方式：55,440×11.40940667+(55,440×0.53972603)×(11.98083524-11.40940667)=649,636.0263724537。其中11.40940667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98083524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53972603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97/365=0.53972603)。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致勞動能力減損64萬9636元。
　　⑷請求就醫交通費用2萬8080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自系爭職災發生日起至110年11月4日就醫52次，共增加就醫之計程車交通費2萬8080元（計算式：540元×52次＝28,080元）等語，並提出大都會車隊預估計程車資證明、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勞專調卷第75至81頁、原審卷一第115至157、207頁）。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抗辯許芷婕受傷部位僅右手中指，並非腿腳部，當無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就醫之情形等語。本院審酌許芷婕當時居住於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因系爭職災長期就診於樹林仁愛醫院、臺大醫院、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其搭乘公車或捷運等大眾運輸工具若遇行駛搖晃或滿位無法以手拉環站穩，為免遭他人推擠、踫撞，確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是許芷婕請求就醫計程車交通費，核屬因系爭職災所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惟依許芷婕上開所提之52張醫療費用收據，扣除就診日期重複之110年7月6日、110年7月15日、110年8月14日、109年10月16日、109年10月19日、109年10月24日、109年11月16日、109年11月23日（見原審卷一第121、123、125、141、143、149、151、153、155、157頁），實際就診次數為43次，而非52次。則以單次花費為270元（見原審卷一第207頁），一趟往返交通費計540元（計算式：270元×2次=540元），自系爭職災發生當日起至110年11月4日就醫43次計算，交通費為2萬3220元（計算式：540元×43次=23,220元），是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而受有就醫交通費2萬3220元之損害。
　　⑸請求慰撫金130萬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因系爭職災受有精神上損害，請求精神慰撫金130萬元等語。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請求之慰撫金過高等語。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加害之程度、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賠償權利人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綜合判斷之。本院審酌許芷婕係於職場上提供勞務之過程中突遭系爭傷害，經多次治療復健，仍遺存15％之失能狀況，其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創傷及痛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均為許芷婕之雇主，實際指揮監督管理許芷婕之家新公司未遵循法令對被上訴人盡其保護照顧義務，其廠長林泰安並因系爭職災，涉嫌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罪，目前由新北地院審理中（見不爭執事項）；兼衡酌許芷婕每月薪資約3萬元左右，國中畢業，目前無工作收入，名下無不動產，業經許芷婕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8、19頁），且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按（見原審限閱卷第9、10頁）；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之資本額各為500萬元，有其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可參（見勞專調卷第49至55頁）等一切情狀，認許芷婕請求精神撫慰金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⑹綜上，許芷婕所受損害合計為117萬5623元（計算式：11,567+291,200元+649,636+23,220+200,000=1,175,623）。
　3.許芷婕與有過失之比例為10％：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稱許芷婕於發生系爭職災時，業已於家新公司工作月餘，對機台之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項應無不熟練之理，因其疏未注意自身右手中指已伸入釘台釘合作業區，尚未遠離釘台釘針打入處，即貿然以腳踏啟動開關，致生系爭傷害，故許芷婕就系爭職災與有過失等語，並提出其工廠內釘台機之總電源啟動鍵下張貼有「小心手指」之警語照片為憑（見勞專調卷第169頁）。經查，案發前許芷婕曾告知林泰安其所操作之釘台機有故障問題，然林泰安未予排除故障或維修等情，此有新北地檢署對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66-5頁）；且許芷婕事發時所操作之機台並非當日上工之初所使用之釘台機（即並非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所檢查之釘台機），故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他釘台機，結果許芷婕使用第二臺釘台機，肇致許芷婕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受傷，此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綜上事證，雖許芷婕亦有疏忽，惟前述家新公司未於釘台機設有安全護圍等防護措施，且未使許芷婕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甚至於許芷婕案發前向其廠長林泰安反應所操作之釘台機有故障問題後，林泰安仍未積極排除故障或維修，僅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不熟悉之其他釘台機，當無法以有張貼「小心手指」之警語，免除家新公司應設置防護措施之義務，又使未受安全教育訓練之許芷婕僅憑本能去操作機器，則家新公司上述未依民法第483條之1規定對員工盡其保護義務，為發生系爭職業災之主要原因。本院審酌兩造對系爭職災發生之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認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負90％之過失責任，許芷婕應負10％之過失責任，始為適當，爰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將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就民法侵權行為責任所賠償之金額減輕10％。依此計算，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連帶賠償105萬8061元（計算式：1,175,623×90％＝1,058,061）。
　4.經抵充後，許芷婕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85萬4048元：
　　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係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家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請求之公正、迅速，並減輕雇主經濟負擔之制度，既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28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國家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性質為減輕雇主經濟負擔，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已給付部分雇主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相同損害之賠償金額。查勞工局已核付許芷婕勞工保險傷病給付9萬4214元、失能給付7萬2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㈨），而上述許芷婕對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所得請求之105萬8061元，其中包含不能工作損失、勞動能力減損給付，分別與傷病給付、失能給付之內涵相同，自得將前述勞保局給付之傷病給付9萬4214元、失能給付7萬2000元予以抵充，經抵充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89萬1847元 （計算式：1,058,061-94,214-72,000=891,847）。再者，丞景公司曾給付許芷婕醫療費用3000元、2370元、原領工資補償1萬7631元、1萬4798元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㈩），此部分亦應予抵充，經抵充後為85萬4048元（計算式：891,847-3,000-2,370-17,631-14,798=854,048）。從而，許芷婕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於85萬4048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許芷婕得請求自110年4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係於110年3月31日收受勞動調解聲請書狀（見勞專調卷第111、113頁），且本件前經勞動調解委員會依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視為調解不成立（見勞專調卷第333頁），依勞事法第31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9條第4項規定，視為自調解聲請時已經起訴。是許芷婕依上開規定，併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自起訴狀即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許芷婕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85萬4048元及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其中之17萬1680元（85萬4048元-原審准許之68萬2368元）本息部分，原審為許芷婕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許芷婕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判決命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許芷婕68萬2368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許芷婕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許芷婕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亦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許芷婕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不得上訴。
許芷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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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勞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許芷婕  

訴訟代理人  陳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家新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薷  

訴訟代理人  蕭盛文律師

複代理人    江蘊生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詩涵  

訴訟代理人  何文雄律師

            楊家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2月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217號第一

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許芷婕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應再連帶

    給付上訴人許芷婕新臺幣壹拾柒萬壹仟陸佰捌拾元及自民國

    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三、上訴人許芷婕其餘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上訴駁

    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

    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28，餘由上訴人許芷婕

    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

    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拾柒萬壹仟陸佰捌拾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許芷婕（下逕稱其名）主張：許芷婕於民

    國109年8月26日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下稱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即派遣至被上訴

    人即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家新公司）上班，擔任

    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每日工作12小時，月平均工資為新

    臺幣（下同）4萬2000元。嗣於109年10月7日凌晨，因製作

    口罩之機器故障改用手操作時，不慎發生職業災害（下稱系

    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右側中指伴有異物之撕裂傷伴

    有指甲受損2cm」、「右側中指遠端指骨移位開放性骨折」

    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無法從事原約定之工作，且因家

    新公司及丞景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相關

    規定，爰依勞基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3條

    之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醫療費

    用補償1萬1567元、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失能補償12

    萬0330元；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第193條、

    第195條、第227條之1、483條之1、487條之1第1項規定、職

    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

    ，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萬1567元、

    不能工作損失94萬4064元、勞動能力減損84萬8303元、就醫

    交通費用2萬8080元、慰撫金130萬元。起訴聲明：㈠家新公

    司及丞景公司應連帶給付許芷婕304萬8331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許芷婕一部勝

    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應連帶給

    付許芷婕68萬2368元，及均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

    回許芷婕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許芷婕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丞

    景公司、家新公司應再連帶給付許芷婕236萬5963元，及自1

    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聲

    明第二項許芷婕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答辯聲明：

    對造上訴駁回。

二、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則以：關於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請求

    部分，就請求醫療費用補償，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與本件事

    故無因果關係，且應扣除已付之醫療費用3000元、2370元；

    就請求原領工資補償，許芷婕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

    仍可工作，故不得請求原領工資補償，縱認可請求補償原領

    工資，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且總額應扣除丞景公司已給付

    1萬7631元、1萬4798元及勞保局已給付之9萬4214元；就請

    求失能補償，應依許芷婕於系爭職災前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

    額除以總日數計算平均工資，再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為計

    算。關於許芷婕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部分，許

    芷婕所受之系爭傷害不可歸責於家新公司，且許芷婕就系爭

    職災與有過失；就請求醫療費用及不能工作損失之抗辯同上

    ；就請求勞動能力減損，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

    稱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函所附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

    案件回復意見表（下稱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稱許芷婕

    之勞動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為不可採信，如認有勞動力

    減損，亦應以日薪1370元為計算基礎；就請求就醫交通費用

    ，許芷婕因系爭職災受傷之部位僅右手中指，並非腿腳部，

    其餘手指及左手亦無受傷，當無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就醫之情形，其請求計程車車費顯無必要；就請求慰撫金，

    其請求數額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部分廢棄。㈡許芷婕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對造上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2至204、264、270頁）：

　㈠許芷婕於109年8月26日與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

    即派遣至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又許

    芷婕109年9月份應領薪資金額為3萬1522元。

　㈡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正常工作時間自

    上午8時至下午5時；109年9月11日起改為中班（夜班），正

    常工作時間自下午5時至凌晨2時（中間休息時間共1小時）

    。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許芷婕於1

    09年10月5日中班工作時間自109年10月5日下午5時至109年1

    0月6日凌晨5時【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0

    年度勞專調字第29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05頁】，實領

    薪資為1788元（見勞專調卷第86頁）。

　㈢許芷婕於109年10月6日至家新公司上夜班，於109年10月7日

    凌晨，因操作機器不慎發生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系爭

    傷害。

　㈣109年10月6日許芷婕於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中，巡迴檢查結

    果欄下午6點至8點及10點至12點之欄位簽章。惟許芷婕事發

    時所操作之機台並非當日上工之初所使用之釘台機（即並非

    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所檢查之釘台機），故家新公司廠長林

    泰安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他釘台機，結果許芷婕使用第二臺釘

    台機，肇致許芷婕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受傷。

　㈤口罩釘台之操作方式非屬自動感應，係由操作員將口罩半成

    品放入釘台，待對準與鬆緊帶之位置後，再經操作員腳踩啟

    動釘台打入釘針。

　㈥109年10月7日許芷婕由同事陪同至新北市樹林區仁愛醫院（

    下稱樹林仁愛醫院）急診就醫，經治療後隨即出院返回公司

    。嗣後許芷婕於110年1月19日及2月1、3、10、16、18、24

    日始至臺大醫院門診，持續到110年11月4日都有就診。

　㈦許芷婕與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5日作成調解筆錄，約定：

　1.109年11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此期間薪資補償部分，雙方同

    意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6日以匯款方式給付1萬4798元（已

    經扣除109年11月至110年4月之勞健保勞工自付額）給許芷

    婕。

　2.丞景公司同意許芷婕自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

    工作。（見勞專調卷第177至178頁）

　㈧許芷婕未依110年4月15日調解筆錄於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

    景公司出勤工作，經丞景公司於110年5月7日對許芷婕為終

    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僱傭關係於110年5月7日終

    止（兩造間確認僱傭關係訴訟，經本院113年度勞上字第85

    號判決確定）。

　㈨許芷婕聲請傷病給付，勞工局核付109年10月9日至111年7月2

    1日止，許芷婕已受領勞工保險傷病給付9萬4214元（明細見

    原審卷第251、252頁），勞工局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第13級

    核付90日，計7萬2000元。

　㈩丞景公司分別於109年10月8日給付醫療費用3000元、同年月1

    5日給付醫療費用2370元，並於109年12月10日以匯款方式給

    付許芷婕原領工資補償1萬7631元，另又以匯款方式給付許

    芷婕原領工資補償1萬4798元。

　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因系爭職災，涉嫌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

    致重傷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2

    年度偵字第507號起訴，嗣經新北地院112年易字第775號審

    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請求職災補償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

    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

    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

    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

    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

    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

    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

    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

    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

    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

    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

    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同法

    第63條之1第1、2項規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

    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

    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

    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

    償者，得主張抵充」。復按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前

    段規定：「本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

    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同法第34條

    之1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或失能時，雇主

    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災

    害保險事故者，雇主依本法第59條規定給予之補償，以勞工

    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本法第59條第3款及

    第4款規定標準計算之」。

　2.查許芷婕於109年8月26日與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

    隨即派遣至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許

    芷婕於109年10月6日至家新公司上夜班，於109年10月7日凌

    晨，因操作機器不慎發生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系爭傷

    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可知許芷婕

    是派遣勞工，丞景公司是派遣事業單位，家新公司是實際指

    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之要派單位。而家新公司使用

    許芷婕發生系爭職災，則許芷婕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規

    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負勞基法第59條第1、2、

    3款規定之雇主補償責任，於法有據。茲就許芷婕請求補償

    之金額，分項審認如下：

　　⑴請求醫療費用補償1萬1567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因自109年10月7日起迄今，已陸續支付醫藥

      費1萬1567元，並提出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門診收據、臺

      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等門診收據為證（見勞專調卷第75

      至81頁、原審卷一第115至157頁），經核前開收據內容均

      屬許芷婕為治療所受傷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丞景公司、

      家新公司雖辯稱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部分與系爭職災無因

      果關係云云，然依臺大醫院110年12月16日診斷證明書所

      載：「病人自109年10月工作中發生事故後，即有明顯憂

      鬱症狀，於精神科診所診治下，症狀仍未改善，因此自11

      0年10月29日起於本院精神科門診就診，目前積極治療下

      ，仍有明顯恐慌、焦慮與憂鬱症狀，建議仍需規律治療」

      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頁），堪認許芷婕所支出之精神

      科醫療費用，屬許芷婕因手指壓傷後遺症之醫療費用支出

      ，與本件事故具有因果關係，上開所辯並非可採。前開許

      芷婕請求之醫療費補償總計1萬1567元（計算式：860＋10,

      707＝11,567），扣除丞景公司於109年10月8日已付醫療費

      用3000元，及同年月15日已付醫療費用2370元（見不爭執

      事項㈩），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3條之1第1

      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補償6197元（11,5

      67－3,000－2,370＝6,197），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⑵請求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部分：

　　　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2年（109年10月7日起

      111年10月6日）醫療期間之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計

      算式：日薪1788元×22天×24個月）一節。丞景公司、家新

      公司抗辯：依樹林仁愛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許芷婕受傷後

      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然可以工作，故不得請求原領工

      資補償，縱認可請求補償原領工資，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

      ，且總額應扣除丞景公司已給付1萬7631元、1萬4798元及

      勞保局已給付之9萬4214元等語。經查：

　　　①許芷婕不能工作期間共208天：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謂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係指

        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中所約定之工作

        。關於許芷婕不能工作期間之相關事證如下：

　　　　109年10月7日許芷婕由同事陪同至樹林仁愛醫院急診

          就醫，經治療後隨即出院返回公司。嗣後許芷婕於11

          0年1月19日及2月1、3、10、16、18、24日始至臺大

          醫院門診，持續到110年11月4日都有就診。此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

　　　　樹林仁愛醫院於109年10月7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

          囑記載：「病患於109年10月6日急診縫合手術（共4

          針）及鋁板固定，至10月7日門診共1次，宜門診追蹤

          治療，不宜粗重工作約個半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

          書可參（見勞專調卷第209頁）。

　　　　樹林仁愛醫院於109年11月2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

          囑記載：「…至11月23日門診共9次，宜復健科門診追

          蹤治療，不宜粗重工作2個半月」等語，有該診斷證

          明書可按（見勞專調卷第211頁）。

　　　　臺大醫院於110年2月24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

          載：「病人於110年2月18日做指甲床整形手術併關節

          授動術，於110年2月3日、10日、24日共3次門診，門

          診持續追蹤治療」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憑（見勞

          專調卷第83頁）。

　　　　原審就「從109年10月7日事故發生時起，原告許芷婕

          能否繼續從事口罩機器操作的工作？若否，約在何時

          起可以從事機器操作的工作？」等問題函請臺大醫院

          鑑定（見原審卷二第97頁），臺大醫院鑑定結果稱：

          「㈠許女士於109年10月7日右手中指發生事故，並於

          樹林仁愛醫院實施手術，於110年2月l日至本院金山

          分院骨科門診，當時其右手中指僵硬，活動度為0度

          （包括近端指節及遠端指節），稍微碰到即引起10分

          痛之痛感，判斷是有發生所謂之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

          群，且指甲床變形，故於110年2月18日進行手術。主

          要是指甲床整形術並對近端指節實行關節授動術。手

          術後雖然活動度略有進步，但110年4月14日門診複診

          時仍呈現僵硬狀態。…㈡許女士於109年10月07日事故

          後有『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硬；右側中

          指遠端指骨開放性骨折後併關節僵直』之主要診斷，

          並受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所苦，曾長期於本院骨科

          接受診治，ll2年10月20日另至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

          接受工作適任性之鑑定。l09年10月7日事故後之三個

          月內無法從事口罩機器操作之工作，事故後三至六個

          月若能按其健康狀況與能力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本有恢

          復從事工作之可能性，惟因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

          群，其難以勝任工作之期間可延長為六個月以上，甚

          至可達一年以上」等語，有臺大醫院112年12月4日函

          所附回復意見表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21、123頁）。

　　　　許芷婕與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5日在原審進行勞動調

          解程序時，曾就下列事項達成合意，該調解筆錄記載

          ：1.109年11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此期間薪資補償部

          分，雙方同意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6日以匯款方式給

          付1萬4798元（已經扣除109年11月至110年4月之勞健

          保勞工自付額）給許芷婕。2.丞景公司同意許芷婕自

          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工作（見不爭執

          事項㈦）。

　　　　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

          ：「病患民國109年12月25日起迄今於本醫療體系總

          院、雲林分院、金山分院之骨科、復健科、職業醫學

          科等科別就診。建議自109年10月初傷時起算至少休

          養9個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參（見勞專調卷

          第325頁）。

　　　　綜上事證，本院審酌許芷婕於109年10月7日系爭職災發

        生後，先係至樹林仁愛醫院就診，其後自109年12月25

        起至臺大醫院醫療體系就診，於110年2月18日因併發複

        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且指甲床變形，故於110年2月18

        日在臺大醫院進行指甲床整形手術併關節授動術，臺大

        醫院亦因許芷婕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而認許芷婕

        難以勝任工作之期間可延長為六個月以上，嗣許芷婕於

        110年4月15日在原審進行勞動調解程序時，經評估自身

        狀況後同意於110年5月3日恢復出勤等一切情狀，認許

        芷婕在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工作之期間係自109年10

        月7日起至110年5月2日，共208天。至臺大醫院110年10

        月19日診斷證明書雖建議其不能工作期間至少9個月以

        上云云，惟依前述臺大醫院112年12月4日函所附回復意

        見表之內容，可知係因許芷婕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

        群致延長不能勝任工作期間，然許芷婕本人經自行評估

        其身體狀況後已表示同意自110年5月3日復工，堪認自1

        10年5月3日起並無不能從事工作之情事。另丞景公司、

        家新公司雖主張依樹林仁愛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許芷婕

        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然可以工作云云，惟許

        芷婕之原本工作為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見不爭

        執事項㈠），其操作口罩機器之工作本屬粗重工作，且

        使用手操作仰賴甚深，許芷婕既因系爭職災致其右手手

        指受有系爭傷害，依前述臺大醫院之鑑定意見，自無從

        於短期內從事原本機器操作之工作，丞景公司、家新公

        司上開所辯，為無足採。

　　　②許芷婕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

　　　　查依許芷婕與丞景公司間於109年8月26日簽立之派遣勞

        動合約第4條、第6條約定，雙方約定薪資係以時計算，

        時薪為158元，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有派遣勞動合約

        可稽（見勞專調卷第199頁）。又許芷婕自109年8月26

        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正常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5

        時；109年9月11日起改為中班（夜班），正常工作時間

        自下午5時至凌晨2時（中間休息時間共1小時）。於中

        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其於系爭職災前1日之

        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175元×8小時=1400元）

        。許芷婕雖主張應以系爭職災前1日之實領薪資1788元

        為計算基準云云，惟系爭職災前1日實領薪資1788元之

        計薪期間係自109年10月5日下午5時至109年10月6日凌

        晨5時（見不爭執事項㈡），此薪資數額除正常工時8小

        時之外尚包括延長工時之工資，依前引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非得以之作為計算原領工資

        之計算基礎。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主張應以1370元計

        算云云，惟此主張與前述許芷婕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

        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不符，亦非可採。

　　　③準此，以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時工資1400元，乘以不能

        工作之208天，計得原領工資補償數額為29萬1200元（

        計算式：1400元×208天＝291,200元），扣除丞景公司曾

        給付工資補償1萬7631元、1萬4798元（見不爭執事項㈩

        ），及勞工局已給付職業傷病給付9萬4214元（見不爭

        執事項㈨），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第63條之

        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補償16萬45

        57元（計算式：291,200－17,631－14,798－94,214＝164,5

        57），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⑶請求失能補償12萬0330元部分：

　　　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1規定，

      應以許芷婕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勞基法

      第59條第3款規定標準計算失能補償。又平均工資之定義

      ，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

      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

      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

      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經查，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

      起為日班員工（見不爭執事項㈡），至系爭職災發生日即1

      09年10月7日，工作未滿6個月，許芷婕此段工作期間所得

      工資總額為3萬8902元（見勞專調卷第85至86頁薪資帳戶

      ，交易日109年8月28日至109年10月7日存款金額加總），

      除以此段期間之總日數41日，則平均日薪為949元（計算

      式：38,902÷41=949，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又許芷

      婕因系爭職災，經勞工局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第13級核付

      90日，計7萬2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㈨

      ）。則以前述平均日薪949元，乘以給付日數90日，計得8

      萬5410元（949元×90日＝85,410元），再扣除勞工局已給

      付之失能補償7萬2000元（見不爭執事項㈨）後，許芷婕得

      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

      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失能補償1萬3410元（計算式：8

      5,410－72,000＝13,410），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⑷綜上，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第63條之1

      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醫療費用

      補償6197元、原領工資補償16萬4557元、失能補償1萬341

      0元，合計18萬4164元（計算式：6,197＋164,557元+13,41

      0＝184,164）。

　3.按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

    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即許芷婕就同一

    事故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於其獲

    得補償金額範圍內，得抵充其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

    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兩者性質上為重疊合併。許芷婕依勞

    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

    連帶給付職業災害補償18萬4164元，已如前述；另許芷婕依

    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

    85萬4048元（詳下述）。因許芷婕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

    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有理由範圍，已較其依勞基法請

    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之金額為高，故本院無再就勞基

    法之請求命為給付必要。

　㈡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

    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

    ，不在此限」。上開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

    ，係指保護個人權益之法律、習慣法、命令、規章等，而職

    安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之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職安法

    第1條規定參照），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

    法律。復按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雇主對下列事

    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防止機械

    、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

    育及訓練」，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本文規定：

    「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

    全模、特定用途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本文規定：「雇主對工作

    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再者，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4項規定：「要派單位及派

    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

    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要派單位或派遣

    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

    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2.經查，許芷婕係因家新公司未使許芷婕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且未於衝壓機械（即釘台機）設有安全護圍等防護

    措施，致許芷婕右手遭釘台機壓傷，有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之職業災害檢查報表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71頁

    ），家新公司違反前引按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

    第1項、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本文、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本文之保護勞工規定，具有

    過失，而家新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則依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家新公司應對許

    芷婕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丞景公司並依勞基法第63條

    之1第3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3.再按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

    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

    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茲就許芷婕請

    求賠償之金額，分項審認如下：

　　⑴請求醫療費用1萬1567元部分：

　　　許芷婕請求賠償醫療費用1萬1567元，業據其提出育心身

      心精神科診所門診收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等門診

      收據為憑，已如前述，核屬有據。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

      抗辯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與系爭職災無因果關係一節為不

      足採，亦如前述（見第四之㈠之2之⑴段所載）。

　　⑵請求不能工作損失94萬4064元部分：

　　　許芷婕因系爭職災不能工作期間自109年10月7日起至110

      年5月2日，共208天，且系爭職災前一日正常工時工資為1

      400元，均認定於前（見第四之㈠之2之⑵段所載），是許芷

      婕因系爭職災致不能工作之工資損失為29萬1200元（計算

      式：1400元×208天＝291,200元）。

　　⑶請求勞動能力減損84萬8303元部分：

　　　①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5％：

　　　　許芷婕主張其因系爭職災所減損之勞動能力比例為15％

        ，計算至其強制退休年齡65歲止，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

        84萬8303元等語，並以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

        表為據。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稱：臺大醫院111年7月

        29日回復意見表係依據其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為

        說明，該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是系爭職災發生後

        約1年後才開立，其診斷內容與先前樹林仁愛醫院及臺

        大醫院自己先前之診斷證明所述均不同，其可信性自有

        可議；又其他醫療院為勞動能力減損之鑑定時，均會另

        外安排受鑑定人至醫院1至2次，進行各項理學檢查、晤

        談，且鑑定報告中會對應全人勞動力減損之比例說明，

        最後核定一明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而臺大醫院111

        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僅泛稱許芷婕之勞動力減損比例

        介於13％至17％，未經理學檢查，僅依書面資料估算許芷

        婕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程序過於簡略，其意見不可採

        信等語。經查，觀諸許芷婕所提其於樹林仁愛醫院急診

        X光照片（見勞專調卷第265頁），顯示其右手中指遠端

        指骨壓碎之情狀，可知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

        明書所載診斷病名「右側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

        硬；右側中指遠端指骨開放性骨折後併關節僵直」（見

        勞專調卷第325頁），與樹林仁愛醫院109年10月7日、1

        09年11月2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右側中指伴有異物之撕

        裂傷伴有指甲受損2cm」、「右側中指遠端指骨移位開

        放性骨折」（見勞專調卷第209、211頁），或臺大醫院

        110年6月2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右側中指遠端指骨壓碎

        性受傷併僵硬」（見勞專調卷第267頁），其內涵並無

        不同，均係指系爭傷害，臺大醫院據此做為鑑定許芷婕

        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之基礎，自非不具可信性。又依臺大

        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之記載，該院係根據美國

        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第六版第15章上肢障害為綜合

        評估，依樹林仁愛醫院之病歷資料，及許芷婕於該院門

        診所呈現之臨床症狀、徵象（患側手握力、指力減損 

        ；患部關節活動度減損；患側手部操作表現減損），將

        許芷婕所任職業工作種類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始

        認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有該回復意見表

        及所附許芷婕於臺大醫院之病歷、影像報告、神經傳導

        暨肌電圖檢查報告（神經部）、復健部職能治療紀錄等

        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77至453頁）。經核該鑑定意

        見係根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之客觀病歷、影像報

        告等資料所為之專業鑑定，且前述病歷等資料中亦可見

        各項理學檢查（見原審卷一第421頁）及許芷婕主訴（

        見原審卷一第301頁）之內容，並非憑空任意為之，自

        堪採信。至鑑定方法本有多樣，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僅

        以臺大醫院之鑑定方法與其他醫院有所不同，或其鑑定

        結果非以特定數字表現，即謂鑑定結果不可採信云云，

        為不足取。而就臺大醫院所認定被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

        之比例，在13％至17％之範圍內，究應採何比例，兩造均

        未能提出有利於己之積極事證，則應取其中間數即15％

        為計算，方為公允。

　　　②應以月薪3萬0800元為計算基礎：

　　　　許芷婕主張應按系爭職災前1日薪資1788元為計算基礎

        等語，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抗辯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

        等語。查許芷婕與丞景公司間之派遣勞動合約約定採時

        薪制，許芷婕於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

        400元，均認定於前（見第四之㈠之2.之⑵之②段所載），

        則以月休8日，每月上班22日計，許芷婕每月正常工時

        工資為3萬0800元（計算式：1400元×22日＝30,800元）

        ，是應以月薪3萬0800元為本項之計算基礎。

　　　③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而勞動能力減損64萬9636元：

　　　　查許芷婕係00年00月00日出生（見勞專調卷第83頁），

        其年滿65歲時為000年00月00日，本院業已認定丞景公

        司、家新公司應給付許芷婕計至110年5月2日之不能工

        作損失，則自110年5月3日起至000年00月00日止，以前

        述月薪3萬0800元、勞動能力損失比例15％為計算基礎，

        再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

        間利息），核計許芷婕得請求一次給付減少勞動能力損

        害64萬9636元【計算方式：55,440×11.40940667+(55,4

        40×0.53972603)×(11.98083524-11.40940667)=649,636

        .0263724537。其中11.40940667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

        夫曼累計係數，11.98083524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

        曼累計係數，0.53972603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

        例(197/365=0.53972603)。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

        。是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致勞動能力減損64萬9636元。

　　⑷請求就醫交通費用2萬8080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自系爭職災發生日起至110年11月4日就醫52

      次，共增加就醫之計程車交通費2萬8080元（計算式：540

      元×52次＝28,080元）等語，並提出大都會車隊預估計程車

      資證明、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勞專調卷第75至81頁、原

      審卷一第115至157、207頁）。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抗

      辯許芷婕受傷部位僅右手中指，並非腿腳部，當無不能搭

      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就醫之情形等語。本院審酌許芷婕當

      時居住於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因系爭職災長期就診於樹

      林仁愛醫院、臺大醫院、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其搭乘公

      車或捷運等大眾運輸工具若遇行駛搖晃或滿位無法以手拉

      環站穩，為免遭他人推擠、踫撞，確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

      ，是許芷婕請求就醫計程車交通費，核屬因系爭職災所增

      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惟依許芷婕上開所提之52張醫療費

      用收據，扣除就診日期重複之110年7月6日、110年7月15

      日、110年8月14日、109年10月16日、109年10月19日、10

      9年10月24日、109年11月16日、109年11月23日（見原審

      卷一第121、123、125、141、143、149、151、153、155

      、157頁），實際就診次數為43次，而非52次。則以單次

      花費為270元（見原審卷一第207頁），一趟往返交通費計

      540元（計算式：270元×2次=540元），自系爭職災發生當

      日起至110年11月4日就醫43次計算，交通費為2萬3220元

      （計算式：540元×43次=23,220元），是許芷婕因系爭職

      災而受有就醫交通費2萬3220元之損害。

　　⑸請求慰撫金130萬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因系爭職災受有精神上損害，請求精神慰撫

      金130萬元等語。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請求之慰撫金過高

      等語。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加害

      之程度、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賠償權利人之身

      分、地位、經濟能力綜合判斷之。本院審酌許芷婕係於職

      場上提供勞務之過程中突遭系爭傷害，經多次治療復健，

      仍遺存15％之失能狀況，其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創傷及

      痛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均為許芷婕之雇主，實際指揮

      監督管理許芷婕之家新公司未遵循法令對被上訴人盡其保

      護照顧義務，其廠長林泰安並因系爭職災，涉嫌刑法第28

      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罪，目前由新北地院審理中（見不爭

      執事項）；兼衡酌許芷婕每月薪資約3萬元左右，國中畢

      業，目前無工作收入，名下無不動產，業經許芷婕自承在

      卷（見原審卷二第18、19頁），且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按（見原審限閱卷第9、10頁）；丞

      景公司、家新公司之資本額各為500萬元，有其等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可參（見勞專調卷第49至55頁）等一切情狀，

      認許芷婕請求精神撫慰金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乏所據。

　　⑹綜上，許芷婕所受損害合計為117萬5623元（計算式：11,5

      67+291,200元+649,636+23,220+200,000=1,175,623）。

　3.許芷婕與有過失之比例為10％：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丞景公司、家

    新公司稱許芷婕於發生系爭職災時，業已於家新公司工作月

    餘，對機台之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項應無不熟練之理，因其疏

    未注意自身右手中指已伸入釘台釘合作業區，尚未遠離釘台

    釘針打入處，即貿然以腳踏啟動開關，致生系爭傷害，故許

    芷婕就系爭職災與有過失等語，並提出其工廠內釘台機之總

    電源啟動鍵下張貼有「小心手指」之警語照片為憑（見勞專

    調卷第169頁）。經查，案發前許芷婕曾告知林泰安其所操

    作之釘台機有故障問題，然林泰安未予排除故障或維修等情

    ，此有新北地檢署對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之起訴書犯罪事實

    欄之記載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66-5頁）；且許芷婕事發時

    所操作之機台並非當日上工之初所使用之釘台機（即並非口

    罩釘台巡迴檢查表所檢查之釘台機），故家新公司廠長林泰

    安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他釘台機，結果許芷婕使用第二臺釘台

    機，肇致許芷婕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受傷，此情亦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綜上事證，雖許芷婕亦有疏忽，

    惟前述家新公司未於釘台機設有安全護圍等防護措施，且未

    使許芷婕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甚至於許芷婕案發前

    向其廠長林泰安反應所操作之釘台機有故障問題後，林泰安

    仍未積極排除故障或維修，僅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不熟悉之其

    他釘台機，當無法以有張貼「小心手指」之警語，免除家新

    公司應設置防護措施之義務，又使未受安全教育訓練之許芷

    婕僅憑本能去操作機器，則家新公司上述未依民法第483條

    之1規定對員工盡其保護義務，為發生系爭職業災之主要原

    因。本院審酌兩造對系爭職災發生之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

    輕重，認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負90％之過失責任，許芷婕

    應負10％之過失責任，始為適當，爰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

    定，將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就民法侵權行為責任所賠償之

    金額減輕10％。依此計算，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連帶賠償1

    05萬8061元（計算式：1,175,623×90％＝1,058,061）。

　4.經抵充後，許芷婕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85萬

    4048元：

　　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係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家

    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請求之

    公正、迅速，並減輕雇主經濟負擔之制度，既依勞工保險條

    例所為之給付，其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28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國家依

    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性質為減輕雇主經濟負擔，本

    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已給付部分雇主得抵

    充就同一事故所生相同損害之賠償金額。查勞工局已核付許

    芷婕勞工保險傷病給付9萬4214元、失能給付7萬2000元，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㈨），而上述許芷婕對丞景

    公司、家新公司所得請求之105萬8061元，其中包含不能工

    作損失、勞動能力減損給付，分別與傷病給付、失能給付之

    內涵相同，自得將前述勞保局給付之傷病給付9萬4214元、

    失能給付7萬2000元予以抵充，經抵充後，被上訴人得請求

    上訴人給付89萬1847元 （計算式：1,058,061-94,214-72,0

    00=891,847）。再者，丞景公司曾給付許芷婕醫療費用3000

    元、2370元、原領工資補償1萬7631元、1萬4798元等情，亦

    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㈩），此部分亦應予抵充，經

    抵充後為85萬4048元（計算式：891,847-3,000-2,370-17,6

    31-14,798=854,048）。從而，許芷婕請求丞景公司、家新

    公司連帶賠償，於85萬4048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

    ，應予駁回。

　5.許芷婕得請求自110年4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

    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丞

    景公司、家新公司係於110年3月31日收受勞動調解聲請書狀

    （見勞專調卷第111、113頁），且本件前經勞動調解委員會

    依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視為調解不

    成立（見勞專調卷第333頁），依勞事法第31條第2項準用同

    法第29條第4項規定，視為自調解聲請時已經起訴。是許芷

    婕依上開規定，併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自起訴狀即

    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許芷婕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勞基法第63條之1

    第3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85萬4048元

    及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

    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其中之17萬1680元（85萬

    4048元-原審准許之68萬2368元）本息部分，原審為許芷婕

    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許芷婕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至原判決命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許芷婕68

    萬2368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敗訴之判決

    ，核無不合，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就上開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許芷婕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許芷

    婕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亦應駁回

    此部分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許芷婕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不得上訴。

許芷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1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許芷婕  

訴訟代理人  陳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家新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薷  

訴訟代理人  蕭盛文律師

複代理人    江蘊生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詩涵  

訴訟代理人  何文雄律師

            楊家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217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許芷婕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許芷婕新臺幣壹拾柒萬壹仟陸佰捌拾元及自民國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許芷婕其餘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上訴駁

    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28，餘由上訴人許芷婕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拾柒萬壹仟陸佰捌拾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許芷婕（下逕稱其名）主張：許芷婕於民國109年8月26日與被上訴人即上訴人丞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即派遣至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家新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每日工作12小時，月平均工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2000元。嗣於109年10月7日凌晨，因製作口罩之機器故障改用手操作時，不慎發生職業災害（下稱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右側中指伴有異物之撕裂傷伴有指甲受損2cm」、「右側中指遠端指骨移位開放性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無法從事原約定之工作，且因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相關規定，爰依勞基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至3款、第63條之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醫療費用補償1萬1567元、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失能補償12萬0330元；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第193條、第195條、第227條之1、483條之1、487條之1第1項規定、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醫療費用1萬1567元、不能工作損失94萬4064元、勞動能力減損84萬8303元、就醫交通費用2萬8080元、慰撫金130萬元。起訴聲明：㈠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應連帶給付許芷婕304萬83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許芷婕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應連帶給付許芷婕68萬2368元，及均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許芷婕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就其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許芷婕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再連帶給付許芷婕236萬5963元，及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聲明第二項許芷婕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答辯聲明：對造上訴駁回。

二、家新公司及丞景公司則以：關於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請求部分，就請求醫療費用補償，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與本件事故無因果關係，且應扣除已付之醫療費用3000元、2370元；就請求原領工資補償，許芷婕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可工作，故不得請求原領工資補償，縱認可請求補償原領工資，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且總額應扣除丞景公司已給付1萬7631元、1萬4798元及勞保局已給付之9萬4214元；就請求失能補償，應依許芷婕於系爭職災前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總日數計算平均工資，再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為計算。關於許芷婕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部分，許芷婕所受之系爭傷害不可歸責於家新公司，且許芷婕就系爭職災與有過失；就請求醫療費用及不能工作損失之抗辯同上；就請求勞動能力減損，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函所附受理院外機關鑑定/查詢案件回復意見表（下稱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稱許芷婕之勞動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為不可採信，如認有勞動力減損，亦應以日薪1370元為計算基礎；就請求就醫交通費用，許芷婕因系爭職災受傷之部位僅右手中指，並非腿腳部，其餘手指及左手亦無受傷，當無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就醫之情形，其請求計程車車費顯無必要；就請求慰撫金，其請求數額過高，應予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部分廢棄。㈡許芷婕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㈠對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02至204、264、270頁）：

　㈠許芷婕於109年8月26日與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即派遣至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又許芷婕109年9月份應領薪資金額為3萬1522元。

　㈡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正常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5時；109年9月11日起改為中班（夜班），正常工作時間自下午5時至凌晨2時（中間休息時間共1小時）。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許芷婕於109年10月5日中班工作時間自109年10月5日下午5時至109年10月6日凌晨5時【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29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05頁】，實領薪資為1788元（見勞專調卷第86頁）。

　㈢許芷婕於109年10月6日至家新公司上夜班，於109年10月7日凌晨，因操作機器不慎發生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系爭傷害。

　㈣109年10月6日許芷婕於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中，巡迴檢查結果欄下午6點至8點及10點至12點之欄位簽章。惟許芷婕事發時所操作之機台並非當日上工之初所使用之釘台機（即並非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所檢查之釘台機），故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他釘台機，結果許芷婕使用第二臺釘台機，肇致許芷婕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受傷。

　㈤口罩釘台之操作方式非屬自動感應，係由操作員將口罩半成品放入釘台，待對準與鬆緊帶之位置後，再經操作員腳踩啟動釘台打入釘針。

　㈥109年10月7日許芷婕由同事陪同至新北市樹林區仁愛醫院（下稱樹林仁愛醫院）急診就醫，經治療後隨即出院返回公司。嗣後許芷婕於110年1月19日及2月1、3、10、16、18、24日始至臺大醫院門診，持續到110年11月4日都有就診。

　㈦許芷婕與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5日作成調解筆錄，約定：

　1.109年11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此期間薪資補償部分，雙方同意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6日以匯款方式給付1萬4798元（已經扣除109年11月至110年4月之勞健保勞工自付額）給許芷婕。

　2.丞景公司同意許芷婕自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工作。（見勞專調卷第177至178頁）

　㈧許芷婕未依110年4月15日調解筆錄於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工作，經丞景公司於110年5月7日對許芷婕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僱傭關係於110年5月7日終止（兩造間確認僱傭關係訴訟，經本院113年度勞上字第85號判決確定）。

　㈨許芷婕聲請傷病給付，勞工局核付109年10月9日至111年7月21日止，許芷婕已受領勞工保險傷病給付9萬4214元（明細見原審卷第251、252頁），勞工局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第13級核付90日，計7萬2000元。

　㈩丞景公司分別於109年10月8日給付醫療費用3000元、同年月15日給付醫療費用2370元，並於109年12月10日以匯款方式給付許芷婕原領工資補償1萬7631元，另又以匯款方式給付許芷婕原領工資補償1萬4798元。

　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因系爭職災，涉嫌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07號起訴，嗣經新北地院112年易字第775號審理中。 

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請求職災補償部分：

　1.按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同法第63條之1第1、2項規定：「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復按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同法第34條之1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或失能時，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災害保險事故者，雇主依本法第59條規定給予之補償，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本法第59條第3款及第4款規定標準計算之」。

　2.查許芷婕於109年8月26日與丞景公司簽訂派遣勞動合約，並隨即派遣至家新公司上班，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許芷婕於109年10月6日至家新公司上夜班，於109年10月7日凌晨，因操作機器不慎發生系爭職災，造成許芷婕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㈢）。可知許芷婕是派遣勞工，丞景公司是派遣事業單位，家新公司是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之要派單位。而家新公司使用許芷婕發生系爭職災，則許芷婕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負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之雇主補償責任，於法有據。茲就許芷婕請求補償之金額，分項審認如下：

　　⑴請求醫療費用補償1萬1567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因自109年10月7日起迄今，已陸續支付醫藥費1萬1567元，並提出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門診收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等門診收據為證（見勞專調卷第75至81頁、原審卷一第115至157頁），經核前開收據內容均屬許芷婕為治療所受傷害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雖辯稱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部分與系爭職災無因果關係云云，然依臺大醫院110年12月16日診斷證明書所載：「病人自109年10月工作中發生事故後，即有明顯憂鬱症狀，於精神科診所診治下，症狀仍未改善，因此自110年10月29日起於本院精神科門診就診，目前積極治療下，仍有明顯恐慌、焦慮與憂鬱症狀，建議仍需規律治療」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頁），堪認許芷婕所支出之精神科醫療費用，屬許芷婕因手指壓傷後遺症之醫療費用支出，與本件事故具有因果關係，上開所辯並非可採。前開許芷婕請求之醫療費補償總計1萬1567元（計算式：860＋10,707＝11,567），扣除丞景公司於109年10月8日已付醫療費用3000元，及同年月15日已付醫療費用2370元（見不爭執事項㈩），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補償6197元（11,567－3,000－2,370＝6,197），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⑵請求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部分：

　　　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請求2年（109年10月7日起111年10月6日）醫療期間之原領工資補償94萬4064元（計算式：日薪1788元×22天×24個月）一節。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抗辯：依樹林仁愛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許芷婕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然可以工作，故不得請求原領工資補償，縱認可請求補償原領工資，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且總額應扣除丞景公司已給付1萬7631元、1萬4798元及勞保局已給付之9萬4214元等語。經查：

　　　①許芷婕不能工作期間共208天：

　　　　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謂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係指勞工於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中所約定之工作。關於許芷婕不能工作期間之相關事證如下：

　　　　109年10月7日許芷婕由同事陪同至樹林仁愛醫院急診就醫，經治療後隨即出院返回公司。嗣後許芷婕於110年1月19日及2月1、3、10、16、18、24日始至臺大醫院門診，持續到110年11月4日都有就診。此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

　　　　樹林仁愛醫院於109年10月7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病患於109年10月6日急診縫合手術（共4針）及鋁板固定，至10月7日門診共1次，宜門診追蹤治療，不宜粗重工作約個半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參（見勞專調卷第209頁）。

　　　　樹林仁愛醫院於109年11月2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至11月23日門診共9次，宜復健科門診追蹤治療，不宜粗重工作2個半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按（見勞專調卷第211頁）。

　　　　臺大醫院於110年2月24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病人於110年2月18日做指甲床整形手術併關節授動術，於110年2月3日、10日、24日共3次門診，門診持續追蹤治療」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憑（見勞專調卷第83頁）。

　　　　原審就「從109年10月7日事故發生時起，原告許芷婕能否繼續從事口罩機器操作的工作？若否，約在何時起可以從事機器操作的工作？」等問題函請臺大醫院鑑定（見原審卷二第97頁），臺大醫院鑑定結果稱：「㈠許女士於109年10月7日右手中指發生事故，並於樹林仁愛醫院實施手術，於110年2月l日至本院金山分院骨科門診，當時其右手中指僵硬，活動度為0度（包括近端指節及遠端指節），稍微碰到即引起10分痛之痛感，判斷是有發生所謂之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且指甲床變形，故於110年2月18日進行手術。主要是指甲床整形術並對近端指節實行關節授動術。手術後雖然活動度略有進步，但110年4月14日門診複診時仍呈現僵硬狀態。…㈡許女士於109年10月07日事故後有『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硬；右側中指遠端指骨開放性骨折後併關節僵直』之主要診斷，並受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所苦，曾長期於本院骨科接受診治，ll2年10月20日另至本院職業醫學科門診接受工作適任性之鑑定。l09年10月7日事故後之三個月內無法從事口罩機器操作之工作，事故後三至六個月若能按其健康狀況與能力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本有恢復從事工作之可能性，惟因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其難以勝任工作之期間可延長為六個月以上，甚至可達一年以上」等語，有臺大醫院112年12月4日函所附回復意見表可稽（見原審卷二第121、123頁）。

　　　　許芷婕與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5日在原審進行勞動調解程序時，曾就下列事項達成合意，該調解筆錄記載：1.109年11月1日至110年4月30日此期間薪資補償部分，雙方同意丞景公司於110年4月16日以匯款方式給付1萬4798元（已經扣除109年11月至110年4月之勞健保勞工自付額）給許芷婕。2.丞景公司同意許芷婕自110年5月3日起繼續至丞景公司出勤工作（見不爭執事項㈦）。

　　　　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之醫囑記載：「病患民國109年12月25日起迄今於本醫療體系總院、雲林分院、金山分院之骨科、復健科、職業醫學科等科別就診。建議自109年10月初傷時起算至少休養9個月」等語，有該診斷證明書可參（見勞專調卷第325頁）。

　　　　綜上事證，本院審酌許芷婕於109年10月7日系爭職災發生後，先係至樹林仁愛醫院就診，其後自109年12月25起至臺大醫院醫療體系就診，於110年2月18日因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且指甲床變形，故於110年2月18日在臺大醫院進行指甲床整形手術併關節授動術，臺大醫院亦因許芷婕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而認許芷婕難以勝任工作之期間可延長為六個月以上，嗣許芷婕於110年4月15日在原審進行勞動調解程序時，經評估自身狀況後同意於110年5月3日恢復出勤等一切情狀，認許芷婕在職災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工作之期間係自109年10月7日起至110年5月2日，共208天。至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診斷證明書雖建議其不能工作期間至少9個月以上云云，惟依前述臺大醫院112年12月4日函所附回復意見表之內容，可知係因許芷婕併發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致延長不能勝任工作期間，然許芷婕本人經自行評估其身體狀況後已表示同意自110年5月3日復工，堪認自110年5月3日起並無不能從事工作之情事。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雖主張依樹林仁愛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許芷婕受傷後僅不宜從事粗重工作，仍然可以工作云云，惟許芷婕之原本工作為擔任製作口罩之機器作業員（見不爭執事項㈠），其操作口罩機器之工作本屬粗重工作，且使用手操作仰賴甚深，許芷婕既因系爭職災致其右手手指受有系爭傷害，依前述臺大醫院之鑑定意見，自無從於短期內從事原本機器操作之工作，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上開所辯，為無足採。

　　　②許芷婕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

　　　　查依許芷婕與丞景公司間於109年8月26日簽立之派遣勞動合約第4條、第6條約定，雙方約定薪資係以時計算，時薪為158元，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有派遣勞動合約可稽（見勞專調卷第199頁）。又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正常工作時間自上午8時至下午5時；109年9月11日起改為中班（夜班），正常工作時間自下午5時至凌晨2時（中間休息時間共1小時）。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其於系爭職災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175元×8小時=1400元）。許芷婕雖主張應以系爭職災前1日之實領薪資1788元為計算基準云云，惟系爭職災前1日實領薪資1788元之計薪期間係自109年10月5日下午5時至109年10月6日凌晨5時（見不爭執事項㈡），此薪資數額除正常工時8小時之外尚包括延長工時之工資，依前引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非得以之作為計算原領工資之計算基礎。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主張應以1370元計算云云，惟此主張與前述許芷婕於中班期間之計薪方式為每小時175元×8小時不符，亦非可採。

　　　③準此，以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時工資1400元，乘以不能工作之208天，計得原領工資補償數額為29萬1200元（計算式：1400元×208天＝291,200元），扣除丞景公司曾給付工資補償1萬7631元、1萬4798元（見不爭執事項㈩），及勞工局已給付職業傷病給付9萬4214元（見不爭執事項㈨），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補償16萬4557元（計算式：291,200－17,631－14,798－94,214＝164,557），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⑶請求失能補償12萬0330元部分：

　　　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4條之1規定，應以許芷婕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標準計算失能補償。又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6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經查，許芷婕自109年8月26日任職起為日班員工（見不爭執事項㈡），至系爭職災發生日即109年10月7日，工作未滿6個月，許芷婕此段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為3萬8902元（見勞專調卷第85至86頁薪資帳戶，交易日109年8月28日至109年10月7日存款金額加總），除以此段期間之總日數41日，則平均日薪為949元（計算式：38,902÷41=949，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又許芷婕因系爭職災，經勞工局認符合失能給付標準第13級核付90日，計7萬2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㈨）。則以前述平均日薪949元，乘以給付日數90日，計得8萬5410元（949元×90日＝85,410元），再扣除勞工局已給付之失能補償7萬2000元（見不爭執事項㈨）後，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失能補償1萬3410元（計算式：85,410－72,000＝13,410），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⑷綜上，許芷婕得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醫療費用補償6197元、原領工資補償16萬4557元、失能補償1萬3410元，合計18萬4164元（計算式：6,197＋164,557元+13,410＝184,164）。

　3.按勞基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即許芷婕就同一事故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於其獲得補償金額範圍內，得抵充其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兩者性質上為重疊合併。許芷婕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規定，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職業災害補償18萬4164元，已如前述；另許芷婕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85萬4048元（詳下述）。因許芷婕基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有理由範圍，已較其依勞基法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之金額為高，故本院無再就勞基法之請求命為給付必要。

　㈡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部分：

　1.按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上開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個人權益之法律、習慣法、命令、規章等，而職安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及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職安法第1條規定參照），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復按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本文規定：「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全模、特定用途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本文規定：「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再者，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4項規定：「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2.經查，許芷婕係因家新公司未使許芷婕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未於衝壓機械（即釘台機）設有安全護圍等防護措施，致許芷婕右手遭釘台機壓傷，有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之職業災害檢查報表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69至171頁），家新公司違反前引按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本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本文之保護勞工規定，具有過失，而家新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則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7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家新公司應對許芷婕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丞景公司並依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3.再按民法第193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茲就許芷婕請求賠償之金額，分項審認如下：

　　⑴請求醫療費用1萬1567元部分：

　　　許芷婕請求賠償醫療費用1萬1567元，業據其提出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門診收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等門診收據為憑，已如前述，核屬有據。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抗辯許芷婕至精神科就醫與系爭職災無因果關係一節為不足採，亦如前述（見第四之㈠之2之⑴段所載）。

　　⑵請求不能工作損失94萬4064元部分：

　　　許芷婕因系爭職災不能工作期間自109年10月7日起至110年5月2日，共208天，且系爭職災前一日正常工時工資為1400元，均認定於前（見第四之㈠之2之⑵段所載），是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致不能工作之工資損失為29萬1200元（計算式：1400元×208天＝291,200元）。

　　⑶請求勞動能力減損84萬8303元部分：

　　　①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5％：

　　　　許芷婕主張其因系爭職災所減損之勞動能力比例為15％，計算至其強制退休年齡65歲止，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失84萬8303元等語，並以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為據。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稱：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係依據其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為說明，該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是系爭職災發生後約1年後才開立，其診斷內容與先前樹林仁愛醫院及臺大醫院自己先前之診斷證明所述均不同，其可信性自有可議；又其他醫療院為勞動能力減損之鑑定時，均會另外安排受鑑定人至醫院1至2次，進行各項理學檢查、晤談，且鑑定報告中會對應全人勞動力減損之比例說明，最後核定一明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而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僅泛稱許芷婕之勞動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未經理學檢查，僅依書面資料估算許芷婕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程序過於簡略，其意見不可採信等語。經查，觀諸許芷婕所提其於樹林仁愛醫院急診X光照片（見勞專調卷第265頁），顯示其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壓碎之情狀，可知臺大醫院110年10月19日診斷診明書所載診斷病名「右側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硬；右側中指遠端指骨開放性骨折後併關節僵直」（見勞專調卷第325頁），與樹林仁愛醫院109年10月7日、109年11月2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右側中指伴有異物之撕裂傷伴有指甲受損2cm」、「右側中指遠端指骨移位開放性骨折」（見勞專調卷第209、211頁），或臺大醫院110年6月2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右側中指遠端指骨壓碎性受傷併僵硬」（見勞專調卷第267頁），其內涵並無不同，均係指系爭傷害，臺大醫院據此做為鑑定許芷婕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之基礎，自非不具可信性。又依臺大醫院111年7月29日回復意見表之記載，該院係根據美國醫學會永久障害評估指引第六版第15章上肢障害為綜合評估，依樹林仁愛醫院之病歷資料，及許芷婕於該院門診所呈現之臨床症狀、徵象（患側手握力、指力減損 ；患部關節活動度減損；患側手部操作表現減損），將許芷婕所任職業工作種類及事故時之年齡納入考量，始認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介於13％至17％，有該回復意見表及所附許芷婕於臺大醫院之病歷、影像報告、神經傳導暨肌電圖檢查報告（神經部）、復健部職能治療紀錄等資料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77至453頁）。經核該鑑定意見係根據臺大醫院、樹林仁愛醫院之客觀病歷、影像報告等資料所為之專業鑑定，且前述病歷等資料中亦可見各項理學檢查（見原審卷一第421頁）及許芷婕主訴（見原審卷一第301頁）之內容，並非憑空任意為之，自堪採信。至鑑定方法本有多樣，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僅以臺大醫院之鑑定方法與其他醫院有所不同，或其鑑定結果非以特定數字表現，即謂鑑定結果不可採信云云，為不足取。而就臺大醫院所認定被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在13％至17％之範圍內，究應採何比例，兩造均未能提出有利於己之積極事證，則應取其中間數即15％為計算，方為公允。

　　　②應以月薪3萬0800元為計算基礎：

　　　　許芷婕主張應按系爭職災前1日薪資1788元為計算基礎等語，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抗辯日薪應以1370元計算等語。查許芷婕與丞景公司間之派遣勞動合約約定採時薪制，許芷婕於系爭職災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為1400元，均認定於前（見第四之㈠之2.之⑵之②段所載），則以月休8日，每月上班22日計，許芷婕每月正常工時工資為3萬0800元（計算式：1400元×22日＝30,800元），是應以月薪3萬0800元為本項之計算基礎。

　　　③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而勞動能力減損64萬9636元：

　　　　查許芷婕係00年00月00日出生（見勞專調卷第83頁），其年滿65歲時為000年00月00日，本院業已認定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給付許芷婕計至110年5月2日之不能工作損失，則自110年5月3日起至000年00月00日止，以前述月薪3萬0800元、勞動能力損失比例15％為計算基礎，再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許芷婕得請求一次給付減少勞動能力損害64萬9636元【計算方式：55,440×11.40940667+(55,440×0.53972603)×(11.98083524-11.40940667)=649,636.0263724537。其中11.40940667為年別單利5%第15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1.98083524為年別單利5%第16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53972603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197/365=0.53972603)。採四捨五入，元以下進位】。是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致勞動能力減損64萬9636元。

　　⑷請求就醫交通費用2萬8080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自系爭職災發生日起至110年11月4日就醫52次，共增加就醫之計程車交通費2萬8080元（計算式：540元×52次＝28,080元）等語，並提出大都會車隊預估計程車資證明、醫療費用收據為證（見勞專調卷第75至81頁、原審卷一第115至157、207頁）。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則抗辯許芷婕受傷部位僅右手中指，並非腿腳部，當無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就醫之情形等語。本院審酌許芷婕當時居住於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因系爭職災長期就診於樹林仁愛醫院、臺大醫院、育心身心精神科診所，其搭乘公車或捷運等大眾運輸工具若遇行駛搖晃或滿位無法以手拉環站穩，為免遭他人推擠、踫撞，確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是許芷婕請求就醫計程車交通費，核屬因系爭職災所增加生活上需要之支出。惟依許芷婕上開所提之52張醫療費用收據，扣除就診日期重複之110年7月6日、110年7月15日、110年8月14日、109年10月16日、109年10月19日、109年10月24日、109年11月16日、109年11月23日（見原審卷一第121、123、125、141、143、149、151、153、155、157頁），實際就診次數為43次，而非52次。則以單次花費為270元（見原審卷一第207頁），一趟往返交通費計540元（計算式：270元×2次=540元），自系爭職災發生當日起至110年11月4日就醫43次計算，交通費為2萬3220元（計算式：540元×43次=23,220元），是許芷婕因系爭職災而受有就醫交通費2萬3220元之損害。

　　⑸請求慰撫金130萬元部分：

　　　許芷婕主張其因系爭職災受有精神上損害，請求精神慰撫金130萬元等語。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請求之慰撫金過高等語。按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應以實際加害之情形、加害之程度、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賠償權利人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綜合判斷之。本院審酌許芷婕係於職場上提供勞務之過程中突遭系爭傷害，經多次治療復健，仍遺存15％之失能狀況，其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創傷及痛苦；丞景公司、家新公司均為許芷婕之雇主，實際指揮監督管理許芷婕之家新公司未遵循法令對被上訴人盡其保護照顧義務，其廠長林泰安並因系爭職災，涉嫌刑法第284條後段過失致重傷罪，目前由新北地院審理中（見不爭執事項）；兼衡酌許芷婕每月薪資約3萬元左右，國中畢業，目前無工作收入，名下無不動產，業經許芷婕自承在卷（見原審卷二第18、19頁），且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按（見原審限閱卷第9、10頁）；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之資本額各為500萬元，有其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可參（見勞專調卷第49至55頁）等一切情狀，認許芷婕請求精神撫慰金20萬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

　　⑹綜上，許芷婕所受損害合計為117萬5623元（計算式：11,567+291,200元+649,636+23,220+200,000=1,175,623）。

　3.許芷婕與有過失之比例為10％：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稱許芷婕於發生系爭職災時，業已於家新公司工作月餘，對機台之操作及安全注意事項應無不熟練之理，因其疏未注意自身右手中指已伸入釘台釘合作業區，尚未遠離釘台釘針打入處，即貿然以腳踏啟動開關，致生系爭傷害，故許芷婕就系爭職災與有過失等語，並提出其工廠內釘台機之總電源啟動鍵下張貼有「小心手指」之警語照片為憑（見勞專調卷第169頁）。經查，案發前許芷婕曾告知林泰安其所操作之釘台機有故障問題，然林泰安未予排除故障或維修等情，此有新北地檢署對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66-5頁）；且許芷婕事發時所操作之機台並非當日上工之初所使用之釘台機（即並非口罩釘台巡迴檢查表所檢查之釘台機），故家新公司廠長林泰安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他釘台機，結果許芷婕使用第二臺釘台機，肇致許芷婕右手中指遠端指骨受傷，此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綜上事證，雖許芷婕亦有疏忽，惟前述家新公司未於釘台機設有安全護圍等防護措施，且未使許芷婕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甚至於許芷婕案發前向其廠長林泰安反應所操作之釘台機有故障問題後，林泰安仍未積極排除故障或維修，僅指示許芷婕使用其不熟悉之其他釘台機，當無法以有張貼「小心手指」之警語，免除家新公司應設置防護措施之義務，又使未受安全教育訓練之許芷婕僅憑本能去操作機器，則家新公司上述未依民法第483條之1規定對員工盡其保護義務，為發生系爭職業災之主要原因。本院審酌兩造對系爭職災發生之原因力之強弱與過失之輕重，認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負90％之過失責任，許芷婕應負10％之過失責任，始為適當，爰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將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就民法侵權行為責任所賠償之金額減輕10％。依此計算，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應連帶賠償105萬8061元（計算式：1,175,623×90％＝1,058,061）。

　4.經抵充後，許芷婕得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85萬4048元：

　　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制度，乃係令雇主負擔保險費，由國家代雇主履行職業災害補償，以確保勞工職業災害補償請求之公正、迅速，並減輕雇主經濟負擔之制度，既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28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國家依勞工保險條例所為之給付，其性質為減輕雇主經濟負擔，本質上仍屬勞基法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已給付部分雇主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相同損害之賠償金額。查勞工局已核付許芷婕勞工保險傷病給付9萬4214元、失能給付7萬20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㈨），而上述許芷婕對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所得請求之105萬8061元，其中包含不能工作損失、勞動能力減損給付，分別與傷病給付、失能給付之內涵相同，自得將前述勞保局給付之傷病給付9萬4214元、失能給付7萬2000元予以抵充，經抵充後，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89萬1847元 （計算式：1,058,061-94,214-72,000=891,847）。再者，丞景公司曾給付許芷婕醫療費用3000元、2370元、原領工資補償1萬7631元、1萬4798元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㈩），此部分亦應予抵充，經抵充後為85萬4048元（計算式：891,847-3,000-2,370-17,631-14,798=854,048）。從而，許芷婕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賠償，於85萬4048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許芷婕得請求自110年4月1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又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係於110年3月31日收受勞動調解聲請書狀（見勞專調卷第111、113頁），且本件前經勞動調解委員會依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視為調解不成立（見勞專調卷第333頁），依勞事法第31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29條第4項規定，視為自調解聲請時已經起訴。是許芷婕依上開規定，併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給付自起訴狀即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許芷婕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勞基法第63條之1第3項規定，請求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85萬4048元及自110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其中之17萬1680元（85萬4048元-原審准許之68萬2368元）本息部分，原審為許芷婕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許芷婕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判決命丞景公司、家新公司連帶給付許芷婕68萬2368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丞景公司、家新公司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許芷婕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許芷婕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亦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許芷婕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丞景公司、家新公司不得上訴。

許芷婕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